
衢州市绿道管理办法 

 

（2023 年 12 月 17 日衢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公布 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绿道管理，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

区，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推进共同富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绿道管理相关的规划、建设、维护

和利用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绿道，是指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成基础，串联

城乡游憩、休闲等绿色开敞空间, 以游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

绿色出行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功能的廊道。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

内绿道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绿道管理协调机制，将绿道管理工

作纳入政府及其部门综合考核。绿道建设、维护等经费按规定纳

入本级财政预算。 

开发区（园区）管理机构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辖区内绿道管理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具体负责统

筹协调绿道规划、建设、维护等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水利、交通运输、林业、

综合行政执法、文化旅游、体育、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根

据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自

然资源和规划、水利、交通运输、林业等部门组织编制绿道规划，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绿道规划报送审批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规划草案

予以公示，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

的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0 日。 

经批准的绿道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编制绿道规划应当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人文因素、

公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提高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

量的总体要求，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相关规划要

求。 

绿道规划应当依照《浙江省绿道规划设计导则》明确绿道建

设目标、空间布局、绿道类型、建设标准和绿道控制区划定要求

等内容。 

第七条 绿道规划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应当按照原

批准程序办理。绿道规划调整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结构、慢行连通

和服务功能。 

第八条 市、县（市、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绿道建设

实施计划，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林业、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

实施计划组织实施。  

第九条 绿道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应当符合上位规划以及有关

技术标准要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绿道建设项目设计方案

时，应当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意见。 

第十条 绿道建设应当与农林水利、环境治理、园林绿化等



项目建设相结合，利用和依托现有设施，保护本地生态环境和人

文景观，融入海绵城市、无障碍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等建设要

求。 

鼓励建设林荫式绿道，推广使用绿色建筑材料。 

第十一条 绿道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慢行道两侧一定宽度的绿化保护带和绿化隔离带等

绿色生态基底形成的绿廊系统; 

（二）步行道、自行车道以及综合慢行道形成的慢行道系统; 

（三）管理服务设施、商业设施、休憩设施、安全保障设施、

环境卫生设施、车辆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形成的驿站系

统； 

（四）信息标识、指示标识、管理标识、安全警示标识形成

的标识指引系统; 

（五）串联自然景观节点、文化景观节点、休闲游憩节点、

科普教育节点以及地方特色节点等。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绿道所处区

域和功能要求，明确绿道管理责任单位（以下简称责任单位），

负责绿道日常维护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设计绿道及其配套设

施标识系统。 

建设单位或者责任单位根据标识系统规范要求设置绿道及

其配套设施标识，涉及借用道路的，应当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第十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制定绿道养护管理技



术规范，指导全市绿道养护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责任单位应当按照绿道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做好慢

行道、绿廊、驿站、标识等系统的养护管理工作。 

责任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委托第三方养护单位开展具体

工作。 

第十六条 责任单位应当加强绿道安全管理，建立安全巡查

机制，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确保绿道安全和正常使用。 

第十七条 绿道建设借用公路、城市道路、堤顶道路等其他

功能类型通道的，由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等有关部

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建设单位或者责任单位负责提

升借用路段的绿化品质和服务功能。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公布禁止机动车

或者电动自行车通行的绿道范围，建设单位或者责任单位应当在

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标识标牌。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绿道及其配套设施，禁

止下列行为: 

（一）砍伐树木、采石、挖沙、取土等破坏绿道及其配套设

施； 

（二）占道经营、堆放杂物等影响绿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使

用; 

（三）建设与绿道开发利用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四）其他破坏绿道及其配套设施、影响绿道及其配套设施

正常使用行为。 

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责任单位应当及时进行劝阻、制止，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

罚。 

第二十条 因项目建设确需临时占用、挖掘绿道及其配套设

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责任单位以及相关部门的意见，依法办

理相关手续，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恢复原状。 

第二十一条 绿道开发利用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绿道慢行

系统和公益性服务设施等应当免费向公众开放。鼓励将绿道与体

育健身、文化展示、科普教育、休闲旅游等活动相结合。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沿线配套相应的经营性和

非经营性服务用地及设施，探索营运收益反哺管理维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利用绿道开展活动的，应当服从责任单

位的统一管理，并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绿道品牌

建设和宣传，打造一批具有辨识度的精品绿道，鼓励将绿道纳入

本地旅游路线和旅游产品，提高公众对绿道的知晓度。 

第二十三条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投资、捐赠、

资助、认养等方式参与绿道的建设、管理和利用。 

第二十四条 鼓励县（市、区）人民政府打造智慧型绿道，

引入或者开发与绿道健身、游览、休憩、便民服务等相关的数字

化、智慧化应用场景。 

鼓励地图导航定位产品逐步完善绿道设施的标识和绿道游

览路线的导航功能。 

探索将绿道低碳活动数据纳入个人碳账户。 



第二十五条 对破坏绿道及其配套设施、影响绿道及其配套

设施正常使用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投诉和举报。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施行。 

 


